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怀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政办秘〔2020〕65

号  

 

怀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发放公共 

租赁住房租赁补贴实施办法的通知 

 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有关部门，怀宁经开区： 

经县政府同意，现将《怀宁县发放公共租赁住房租赁补

贴实施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 

2020 年 12 月 24 日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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怀宁县发放公共租赁住房租赁补贴实施办法 

 

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、自然资源部、住房和城

乡建设部等部门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发展公租房意见》（建保

〔2019〕55 号）、财政部、住房城乡建设部《关于做好城镇

住房保障家庭租赁补贴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建保〔2016〕281

号）以及省财政厅、住建厅《关于进一步做好公共租赁住房

租赁补贴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建保〔2018〕158号）等文件要

求，为进一步完善我县住房保障制度，增强城镇中低收入住

房困难家庭承租住房的能力，不断增强困难群众对住房保障

的获得感、幸福感和安全感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补贴对象 

符合保障政策的公租房轮候户共分为新就业的工作职

工和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两种类型。新就业的工作职工

是指工作年限满 1年以上、10年以下的工作人员，需提供人

社部门的招录（聘用）或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、正常

连续缴纳 6 个月（含 6 个月） 以上社会保险金或住房公积

金等佐证材料，以及申请人、共同申请人在县域范围内无房

产证明。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是指与用人单位签订 1年

期以上（含 1年）劳动合同的务工人员，需提供正常连续缴

纳 12个月以上（含 12个月）社会保险金或住房公积金等佐

证材料，以及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在务工区域范围内无房产

证明。 

二、申请和审核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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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申请阶段 

1.申请人到县住建局领取《怀宁县公租房租赁补贴申请

表（样表）》（见附表，以下简称《申请表》）并按规范如实

填写； 

为提高审核效率，申请人同时提供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

的身份证明材料（身份证、户口簿、婚姻状况）、申请人有

效的房屋租赁合同，原件备查，复印件一式二份。如无法提

供，则需提供相关承诺书。 

2.申请人将《申请表》及相关材料交工作单位初审。 

（二）初审阶段 

怀宁县公共租赁住房租赁补贴初审工作实行日常受理，

由各申请人所在工作单位负责日常受理工作。 

1.初审单位应认真核对《申请表》及相关材料的完整性，

对填写有误或者材料不齐的，要求其订正和补齐；申请人表

格填写正确且材料齐全的，转入初审公示阶段；初审合格的

申请人进行第一次张榜公示，公示期 7天；对公示无异议或

者异议不成立的，初审单位及其主管部门完善《申请表》的

“单位意见”、“主管部门意见”内容并签字盖章，将申请人

档案移送至县住建局。 

（三）复审阶段 

县住房保障部门对申请人提交材料进行复审，对材料齐

全且家庭房产等情况审核通过的，转入复审公示阶段。 

县住房保障部门对合格的申请人进行第二次张榜公示，

公示期 7天。对公示无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，由县住房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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障部门，完善《申请表》的“住房保障部门意见”内容并签

字、盖章。 

三、发放方式及标准 

对取得公共租赁住房租赁补贴资格的家庭发放租赁补

贴。 

1.根据公共租赁住房租赁补贴保障实际情况，由县住建

局按已取得公共租赁住房租赁补贴保障资格的家庭实行明

细核算、分户核发。 

2.公共租赁住房租赁补贴标准：户均租赁补贴面积不超

过 60 ㎡，单身户租赁补贴面积不超过 20 ㎡，补贴标准为 3

元/月/㎡，按年度发放。 

四、动态管理方式 

县住建局、民政局、经开区、不动产登记中心和申请人

所在单位对已取得公共租赁住房租赁补贴资格的家庭进行

动态管理，建立退出机制，每年进行一次集中复审，并终止

不再符合保障条件的家庭其公共租赁住房租赁补贴资格。 

五、责任追究办法 

申请人采取弄虚作假、隐瞒等方式，取得公共租赁住房

租赁补贴资格的，责令其全额退还租赁补贴，并由县住建局

记入个人住房保障诚信档案，5 年内不受理其住房保障资格

申请；涉嫌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。 

六、执行时间 

本办法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，由县住建局负责解

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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